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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 

    確保所有設備、環境條件變更和項目能符合法規各項要求和標準, 並保證所有變更對安衛管理系 

統不產生負面影響。 

二、 範圍  

凡本校實驗室及事務、營繕工程之電力或瓦斯管線有重大變更前均應按本程序進行審核。 

三、 任務 

3.1環安衛中心：針對變更前及變更後之承載能力及安全防護機制加以評估，以符合法規各項要 

求和標準。必要時得召開變更管理會議，由環安衛中心主任擔任主席，由各單 

位主管擔任成員，進行審核。 

3.2各單位主管：提供變更前及變更後之基本資料，必要時須配合環安衛中心所召開之變 

               更管理會議討論，進行審核。  

四、內容  

4.1 變更申請可由各階層人員提出，填寫環安衛電力或瓦斯管路變更申請表(附件 5.1)後，由推

行幹事依製程化學物質、製程設備、製程技術等變更型態轉送環安單位。 

4.2 環安編號管制，並依同仁建議提案實施辦法辦理。 

4.3 技術單位於完成變更案件之修改設計後，應以安全衛生影響評估檢核表(附件 5.2)進行安全

衛生影響評估，修改設計及安全衛生影響評估應由不同人員進行。評估後若有安全衛生之顧

慮，應將修改設計退回進行修改或重新設計。修改或重新設計之結果應再進行安全衛生影響

評估。 

4.4 修改設計方案及評估結果應一併送交相關主管簽核後，再送有關單位進行建造(包含製程參

數及儀表設定點之調整等)，施工或建造單位需依循廠內規定進行施工或建造與驗收。 

4.5 因變更案件而須修改之相關文件資料，應於變更案操作前完成。 

4.3 專案負責人應於操作前確認所有應完成更新之文件資料均已完成，並分發給相關單位及人

員。 

(七)變更影響所及之操作人員及操主管須於該設備、設施或程序操作之前完成應有之訓練，其他

相關人員如維修人員、緊急應變處理人員及承攬人，則須其實際工作前完成應有之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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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變更完成而準備運轉前，技術單位應再確認下列事項： 

a.應執行之安全評估及所提之改善建議均已完成。 

b.施工或建造均符合設計之規格。 

c.操作、維修及緊急應變處理程序已修正更新。 

d.相關的圖樣及文件資料均已修訂更新。 

e.變更影響所及之操作人員及操作主管已接受相關訓練或被知。 

五、附件  

    5.1環安衛電力或瓦斯管路變更申請表 (附件一)。 

5.2 環安衛影響評估檢核表 (附件二)。 

六、參考文件  

6.1  ESP02 危害鑑別風險評估程序。 

6.2  ESP18 環安衛不符合、矯正及預防措施程序。 

 

 


